
漳退役军人局规〔2023〕1号号

漳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漳平市财政局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

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

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23〕39

号），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

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闽退役军人厅规〔2023〕

2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决定从 2023年 8月 1日起调整部

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漳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漳 平 市 财 政 局文件



一、提高残疾军人（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预备役人员和

民兵民工、其他因公伤残人员）残疾抚恤金、烈属（含因公牺

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老复员军人定期

生活补助金，调整后的标准见附件，调标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

负担。

二、调整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年增

加 450元，达到每人每年 9690元。中央财政对我省的补助标准

调整为每人每年 3780 元；地方财政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年

5910 元。地方财政负担的经费，省、市、县三级按 7:2:1 的比

例分担。

三、提高部分参战退役人员（含原 8023部队退役人员和参

与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年增加 480元，

达到每人每年 11220 元。中央财政对我省的补助标准调整为每

人每年 4030元；地方财政补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年 7190 元。

地方财政负担的经费，省、市、县三级按 7:2:1的比例分担。

四、对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18周岁之前没有享

受过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 60周岁的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

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提高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年增加 540元，

达到每人每年 8280元。调标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

五、对从 1954 年 11月 1 日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退役士

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年龄在 60周岁以上（含 60周岁）、

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提高老年生活补

助标准，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人每年提高 40元，达到每服一年



义务兵役每人每年补助 688元。此次调整补助标准中，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各按补助标准的 50%安排补助资金。地方财政负

担的经费，由省、市、县三级按 7:2:1的比例分担。

六、根据中共龙岩市委办公室、龙岩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落实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自然增长递增机制的通知》（岩委

办〔2013〕122号）精神，我市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在省

定标准的基础上自然增长 4%，自然增长所需经费由所在市财政

负担。

附件：1．漳平市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预备役人

员和民兵民工、其他因公伤残人员残疾抚恤金标准

2．漳平市“三属”、复员军人等优抚对象抚恤补助金

标准表

漳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漳平市财政局

2023年 11月 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1

漳平市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预备役人员和
民兵民工、其他因公伤残人员残疾抚恤金标准表

（从 2023年 8月 1日起执行） 单位：元/月

残疾
等级

残疾性
质

原省
标准

新省
标准

年增
标准

2023年
1月起
年标准

2023年
1月起
月标准

2023年
8月起
年标准

2023年
8月起
月标准

2024年
1月起
年标准

2024年
1月起
月标准

一级

因战 116270 124410 8140 154940 12912 163080 13590.00 169603.20 14133.60

因公 111560 118250 6690 148966 12414 155656 12971.33 161882.24 13490.19

因病 106900 112250 5350 143041 11921 148391 12365.92 154326.64 12860.55

二级

因战 105220 112590 7370 140214 11685 147584 12298.67 153487.36 12790.61

因公 98770 104700 5930 131889 10991 137819 11484.92 143331.76 11944.31

因病 94190 98900 4710 126035 10503 130745 10895.42 135974.80 11331.23

三级

因战 92320 98780 6460 123025 10253 129485 10790.42 134664.40 11222.03

因公 85970 91130 5160 114794 9567 119954 9996.17 124752.16 10396.01

因病 79770 83760 3990 106739 8895 110729 9227.42 115158.16 9596.51

四级

因战 75670 80970 5300 100837 8404 106137 8844.75 110382.48 9198.54

因公 67680 71740 4060 90375 7532 94435 7869.58 98212.40 8184.37

因病 61620 64700 3080 82452 6871 85532 7127.67 88953.28 7412.77

五级

因战 59100 63240 4140 78762 6564 82902 6908.50 86218.08 7184.84

因公 51200 54270 3070 68372 5698 71442 5953.50 74299.68 6191.64

因病 47110 49470 2360 63040 5254 65400 5450.00 68016.00 5668.00

六级

因战 46170 49400 3230 61533 5128 64763 5396.92 67353.52 5612.79

因公 43290 45890 2600 57809 4818 60409 5034.08 62825.36 5235.45

因病 36230 38040 1810 48483 4041 50293 4191.08 52304.72 4358.73

七级
因战 34780 36870 2090 46444 3871 48534 4044.50 50475.36 4206.28

因公 30840 32380 1540 41267 3439 42807 3567.25 44519.28 3709.94

八级
因战 21960 23280 1320 29326 2444 30646 2553.83 31871.84 2655.99

因公 19910 20910 1000 26646 2221 27646 2303.83 28751.84 2395.99

九级
因战 18240 19330 1090 24361 2031 25451 2120.92 26469.04 2205.75

因公 14510 15240 730 19420 1619 20150 1679.17 20956.00 1746.33

十级
因战 12810 13580 770 17110 1426 17880 1490.00 18595.20 1549.60

因公 10850 11390 540 14524 1211 15064 1255.33 15666.56 1305.55



附件 2

漳平市“三属”、复员军人等优抚对象
抚恤补助金标准表

单位：元/月

对象名称 类别/区域
原省
标准

新省标准
提高
标准

2023年
1月起标准

2023年
8月起标准

2024年
1月起标准

“三属”定期
抚恤金

烈 属 3183 3398.00 215.00 4264 4479.00 4658.16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2729 2885.67 156.67 3669 3825.67 3978.69

病故军人遗属 2552 2673.67 121.67 3440 3561.67 3704.13

复员军人
生活补助金

抗日战争时期入伍 1990 2110.00 120.00 2635 2755.00 2865.20

解放战争时期入伍 1935 2055.00 120.00 2552 2672.00 2778.88

建国后入伍 1900 2020.00 120.00 2494 2614.00 2718.56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金 770 807.50 37.50 1050 1087.50 1131.00

参战退役人员(含原 8023 部队及
参与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生
活补助金

895 935.00 40.00 1241 1281.00 1332.24

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
18 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定期抚
恤金待遇且年满 60 周岁的烈士
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
员的子女）生活补助金

645 690.00 45.00 645 690.00 690.00

部分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含 60
周岁）、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
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每服一
年义务兵役补助标准

54 57.33 3.33 54 57.33 57.33

漳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3年 11月 20日印发


